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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拐卖受害人的法律

如果希望获
得保护 获得相关

机构的保
护

受保护
期间

的工作
收入

反拐基金
来自雇主
的

应计工资

刑事案件
中作为证
人的补偿

如果他们不愿获得保护*

罪犯赔偿
受害人

政府或非政
府机构提供
的庇护所

法庭有权要
求罪犯赔偿
受害人

对那些愿意
在庇护所以
外工作的人
应至少符合
最低收入

包括生活成
本、医疗、
赔偿、遣返
费用以及就
业基金等

与雇主谈判，
比如加班工
资等问题

如果涉入
性犯罪

*注: 拐卖受害人可能受邀提供信息. 其旅费由邀请机构承担并考虑拐卖受害人和其家人的安全

反拐基金
来自雇主
的

应计工资

刑事案件
中作为证
人的补偿

罪犯赔偿
受害人



政府和非政
府组织的
庇护所

政府提供的
庇护所

Kredtrakarn
Home, Nonthaburi

Pakkret
Reception 

Home for Boys 
男性庇护所

男性庇护所

男性庇护所

男性庇护所

Baan Srisurat
Surat Thani

Baan Narisawat
Nakhon

Ratchasima

Song Khaew Home 
Phitsanulok

18岁以下男性

女性

18岁以上男性或
家庭

入庇护所培训 心理咨询

职业培训

就业

教育证人作准备

休闲活动 重新融入

一日三餐

住宿服务

反拐部门
02202 9074 – 6 

一站式危机中心
1300 ( 24 小时)

获得相关
机构的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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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月

3 
–

6 
 月

对那些愿意
在庇护所以
外工作的人
应至少符合
最低收入标
准

Section 37, 
反拐法案

B.E. 2551 (2008) 

在庇护所获得保护

对于非泰国公民，可申
请临时停留签证

协调就业部门找适合的
工作

就工作时间和工资问题
与雇主签约

1周内

15 天内

在庇护所一般停留的时间

核实身份和文件
告知权利

证人为法律诉讼作
准备

返回前的生活技能
培训

返回和重新融入家
庭 / 原地

要求提供的信息
首次接待
心理咨询
健康服务/ 体检
身心康复
法律援助
申请赔偿
职业培训
就业

注: 
• 拐卖受害人有可能在庇护所内
工作

• 允许拐卖受害人在庇护所外工
作, 只能在庇护所所在的省内

1周内

来自雇主的
应计工资



反拐基金 生活成本

医疗费

康复治疗费

对无法工作的赔偿

日用消费

住宿费

教育或培训费

法律诉讼费或要求赔偿费

返回原地费用(比如汽车、火车费用)

返回泰国的费用 (飞机票)

每人3,000 泰铢，一年最多三次

每人30,000泰铢，一年最多三次

最多20,000泰铢

一天300泰铢，最多付一年

由反拐基金委员会根

据个案情况进行批准

每人3,000 泰铢，一年最多三次

反拐部门
0 2202 9024-5
0 2202 9031-2



刑事案件中
作为证人的

补偿

从雇主应计但未
付拐卖受害人的

工资

与雇主的谈判内
容包括：

• 工资
• 加班费
• 节日费
• 节日加班费

涉及性侵刑事案
件的受伤者

(依照预防和强迫卖
淫法案)

权利和自由保护部

门支付少于

30,000 泰铢

法庭有权要求
罪犯赔偿受害

人

Section 35, 

反拐法案

B.E. 2551 (2008) 

赔偿*

财产损坏

 旅费
 佣金
 已查封/损毁罪犯的财产
价值

 医疗费用(实际成本)  
 收入损失
 工作机会损失

其它形式的损害

* 每个人所获赔偿金额是根据个案
事实情况、严重程度、时间长短

和行为的影响而定。
* 最高赔偿金900,000 泰铢，从定罪

之日起获得

 侵犯人的尊严
 身心痛苦
 声誉的损失
 精神和身体能力的损害
 失去幸福安康
 丧失了自由

罪犯赔偿
受害人

来自雇主
的

应计工资



Division of Anti Trafficking in Persons 0 2202 9074 – 6 社會幫助中心 1300  (24小時 )



社會發展和人類安全部


